附件1
	序号
	要求
	响应
	偏离

	品目一
	熏蒸治疗仪
	
	

	一
	参数
	
	

	1
	从外宽看应为头部熏蒸专用，实用性能高，可两人同时使用
	
	

	2
	熏蒸温度：
	
	

	2.1
	应有传感器测量皮肤温度及实时显示装置，传感器精度不低于±1℃
	
	

	2.2
	皮肤温度超过45℃时，治疗仪应有提示音；
	
	

	2.3
	蒸汽输出口应有防烫伤的装置和警示
	
	

	2.4
	最大熏蒸温度应≤53℃
	
	

	3
	熏蒸时间：熏蒸时间1～35min分档可调，允差为±10s；当完成熏蒸时间时，治疗仪应停止输出蒸汽，并有相应的提示信息
	
	

	4
	熏蒸气压：治疗仪熏蒸气压分档可调且不超过40kPa
	
	

	5
	结构：双缸双喷头，独立控制，互不干扰。每个缸里面有一个单独的药包过滤器
	
	

	6
	电磁兼容要求：熏蒸治疗仪满足《YY0505-2012医用电气设备第1-2部分安全通用要求并列标准电磁兼容要求和试验》标准的要求
	
	

	品目二
	臭氧水疗仪
	
	

	一
	参数
	
	

	1
	治疗形式：根据皮损不同部位，采取适宜治疗方式湿敷、浸泡及冲淋等方式进行
	
	

	2
	使用条件：
1.供电电源：220V，50Hz
2.工作温度：5℃～40℃3.相对湿度范围：≤85%
4.大气压力范围：86.0kPa~106.0kPa
5.额定功率：350VA
	
	

	3
	过流保护装置：保险丝F3.15AH250V P（φ5×20）3.15A，具备3C认证（需提供说明书、检验报告等实质性证明材料）
	
	

	4
	防漏电保护装置，水电分离设计
	
	

	5
	具备双通道输出
	
	

	6
	设备采用≥7英寸触摸显示液晶屏；性能稳定，超长寿命；包含自清洁系统、循环系统、故障排除系统等功能）
	
	

	7
	设备实时运行状态显示功能，异常提醒功能
	
	

	8
	治疗液输出实时温控显示、超温超限报警功能
当超过设定上限或者低于设定下限时，仪器在运行框出现相应超限提示并停止运行；上限与下限温度自行自由设置，1℃-99℃可调，建议设置安全温度范围：15-43℃
	
	

	9
	输出臭氧水浓度：1.0mg/L～7.5mg
	
	

	10
	臭氧发生器超温超限报警功能，实时温度显示功能，高于65℃过高温度报警
	
	

	11
	具备水箱液位显示功能：水位空、低、中、高显示功能
	
	

	12
	治疗通道具备倒计时、记忆储存功能：
治疗一通道，治疗时间可在0-60min内设定；
治疗二通道，治疗时间可在0-60min内设定
	
	

	13
	开机正计时功能：时间可在0-60min内设定，具备记忆储存功能
	
	

	14
	开关机自动消毒功能且长按3秒水箱强排出水功能，水箱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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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供参询机型详细配置清单
	
	

	三
	提供参询机型近二年国内医院合同或中标通知书≥3份。
	
	

	四
	整机原厂质保≥五年
	
	



